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涉及商业方法专利申请的创造性评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20 年 2月 1 日实施了新修改的《专利审查

指南》（以下简称为《指南》），其中在第二部分

第九章中增加了第 6节，全面规定了商业方法专

利的判断标准。 

创造性是判断一项发明能否被授予专利权

的重要的实质性判定条件之一。在新修改的《指

南》中，基于商业方法专利的特殊性，阐述了商

业方法专利的创造性的判断标准，并重点强调了

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与技术特征的整体考虑原

则。 

《指南》在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.1.3小节指

出： 

对既包含技术特征又包含算法特征或商业

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创造性审

查时，应将与技术特征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、存

在相互作用关系的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

特征与所述技术特征作为一个整体考虑。“功能

上彼此相互支持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”是指算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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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与技术特征紧密结

合、共同构成了解决某一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，

并且能够获得相应的技术效果。 

然而，在《指南》中，对于如何进行“整体

考虑”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方式。在《新领域、

新业态发明专利申请热点案例解析》一书中，

介绍了商业方法专利的创造性判断的“三步

法”。常规的创造性判断包括以下三个步骤（《指

南》第二部分第四章第 3.2.1.1 小节）： 

步骤 1：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； 

步骤 2：确定发明的区别技术特征和发明实

际解决的技术问题； 

步骤 3：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

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。 

对于商业方法专利的创造性判断而言，上述

步骤 1 和步骤 3与一般领域是相同的，区别在于

步骤 2 的判断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情况。 

（1）如果区别技术特征仅包括技术特征，

则按照创造性判断的一般标准判断该发明的显

而易见性。 

（2）如果区别技术特征仅包括商业规则和

方法（或算法）等非技术特征，则分析这些非技

术特征是否与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关，或者

是否与方案中的其他技术特征相关。如果有关，

则应基于所述关联整体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

术问题，并进一步判断该发明的显而易见性；如

果无关，则说明该非技术特征不会给方案带来技

术上的作用和/或效果，该发明实际解决的问题

属于非技术问题，因而不具备创造性。 

（3）如果区别技术特征即包括商业规则和

方法（或算法）等非技术特征又包括技术特征，

则应当分析这些非技术特征是否与发明要解决

的技术问题相关，或者是否与其他区别技术特征

相关。如果有关，则应当将在这些区别技术特征

作为一个整体来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，

并进一步判断该发明的显而易见性；如果无关，

则说明这些非技术特征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非

技术问题，因而不能因这些非技术特征使方案具

备创造性。 

在针对涉及商业方法的专利申请进行创造

性答辩时，应当着重强调商业规则和方法（或算

法）等非技术特征与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关联性，

并且强调商业规则和方法（或算法）等非技术特

征与其他技术特征的关联性，使得审查员能够将

商业规则和方法（或算法）等非技术特征与技术

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量，增大创造性争辩

成功的机会。

 

参考文献： 

① 肖光庭、王京霞、邹斌，新领域、新业态发明专利申请热点案例解析[M].北京：知识产权出版社，

2020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天昊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——IP 期刊 

微信公众号 

 

Disclaimer: The text of this newsletter is for information purpose only. Tee & Howe disclaims any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

actions you may take based on the text in this newsletter. 

 

2 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

西一办公楼 5层 5-12室 

电话： (86 10) 8529 5526    

传真： (86 10) 8529 5528 

邮箱：teehowe@teehowe.com 

网址：www.teehowe.com 

北京 

日本 

德国 

长沙 

mailto:teehowe@teehowe.com
http://www.teehowe.com/

